
山东省人民政府文件
鲁政发 〔2006〕136号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关于公布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

单 位 名 单 的 通 知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：

《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》已经
省政府同意,现予公布。

请你们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和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》 (国发
〔2005〕42号)的有关规定,进一步贯彻 “保护为
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工作方
针,针对不同文化遗产的特点,采取切实可行的保

护方式,妥善处理好保护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发展
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关系,切实做好省级文
物保护单位的保护、管理与合理利用工作。

附件：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二○○六年十二月七日

(上接第36页)监管。同时,严防搭车收费。加强
村级财务管理,规范村级会计代理制等管理办法,
促进村级财务监管工作经常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。
强化对村民 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的监管,防止和
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的

行为。各级、各部门要以农村综合改革为总抓手,
着力在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上下功

夫,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,要坚持
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,不准增加农民负担搞建设。

七、加强对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
各级、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,充分认

识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性、紧迫性、艰巨性和
长期性,把农村综合改革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摆上

突出位置。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要亲自抓、负总责。
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,建
立健全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,赋予相
应的工作职能,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,为推进改革
提供组织保障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改革的总体要
求,认真做好本部门、本单位应承担的工作,提出
深化各项配套改革的实施方案和政策措施,确保农
村综合改革顺利进行。

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

二○○六年十二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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